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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22.htm 证券交易所对基金的

监管相应地表现为对基金上市的管理和对基金投资行为的监

管。 (一)证券交易所对基金上市的管理 我国的沪深交易所均

制定了《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》，对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

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上市条件、上市申请、上市公告

书、信息披露的原则和要求、上市费用等作出了详细规定，

如规定基金持有人不少于1000人、基金管理人至少每3个月公

告一次基金的投资组合等。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基金上市规

则，为投资者买卖基金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交易市场，有利于

对基金交易行为进行规范管理。 (二)证券交易所对基金投资

行为的监管 证券交易所对基金投资的监管包括两个方面：一

方面是对投资者买卖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管

；另一方面是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进行监

控和管理。根据证监会有关规定，证券交易所应当在每月终

了后7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报送基金交易行为月度监控报告。

当单一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不同基金出现异常交易行

为时，证券交易所可视情况进行以下处理： 1．电话提示，

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或有关基金经理做出解释； 2．书面警告

； 2． 公开谴责； 4．对异常交易程度和性质的认定有争议的

，书面报告证监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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